南京林业大学青年科技创新基金管理办法

（2014年2月19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条 为实施国家“科教兴国”战略和学校“人才强校”战略，积极支持青年教师从事基础、应用基础和前沿高技术研究，促进青年科技人员脱颖而出，成为学校的科技骨干，为建设高水平特色大学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撑，学校决定设立“南京林业大学青年科技创新基金”（以下称“青年创新基金”），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青年创新基金经费来源于学校设立的专项资金，原则上每年300万元，视学校当年财务状况确定。青年创新基金每年资助30-40项，自然科学类每项8-10万元、人文社会科学类每项2-4万元。

第三条 青年创新基金项目研究期限为3年，当年批准的项目于次年1月1日起执行。
第四条 科技处负责青年创新基金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青年创新基金资助的项目要求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前瞻性，资助范围主要包括：
（一）对学科前沿领域具有推动作用，可望取得突破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或国际先进水平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二）国家及地方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科技问题，对发展高技术产业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和重大应用前景项目的前期研究。
（三）为国家及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宏观决策提供依据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第六条 申请青年创新基金项目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创新的学术思想，明确的研究目标，合理可行的研究方案，以及必要的研究条件。
（二）项目负责人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未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校高层次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和校青年创新基金的资助。

（三）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可望取得突破性进展或重要成果。

（四）申请人当年1月1日男性未满35周岁，女性未满40周岁。同一年度项目申请人及主要参加人员均限报1项。
第七条 青年创新基金项目的研究期限为3年。
第八条 青年创新基金项目申请人必须认真、实事求是地填写《南京林业大学青年科技创新基金申请书》，经由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查签署具体意见后，在规定申报期间内一式7份报科技处。
第九条 青年创新基金项目的评审原则为：依靠专家、发扬民主、公正合理、择优资助、宁缺毋滥。
第十条 青年创新基金项目评审办法：
（一）科技处对项目申请书进行初审后送2位同行专家评议，评议专家对项目逐个作出书面综合评议意见。
（二）科技处对同行评议意见分析、归纳后连同申请书提交专家委员会评审。在项目评审会上，安排申请者到会答辩。
（三）评审结果以无记名投票，择优资助。
第十一条 青年创新基金项目由科技处将评审结果报主管校长审核、批准。
项目负责人接到批准通知后，15天内在申请书的基础上填报《南京林业大学青年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研究计划任务书》，一式3份报科技处核准。
获准资助的项目由科技处通知校财务处单列项目经费后正式启动。
第十二条 项目经费拨付：立项后第一年度按资助额的50%拨付，中期评估合格后拨付40%，项目验收完成考核指标后拨付10%。
第十三条 项目经费由项目负责人掌握使用，专款专用。青年创新基金项目经费仅用于设备费（购置、试制）、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和参加学术会议的旅差费、会务费。

第十四条 科技处对项目采取中期评估、验收结题等管理。青年创新基金的考核需完成下列指标之一：

（一）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实施期内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

（二）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实施期内以第一作者完成3篇SCI或2篇SSCI或2篇A&HCI或6篇CSSCI收录论文。（2篇EI期刊论文等同于1篇SCI论文、以第一发明人获得的授权专利等同于SCI论文）。

第十五条 项目验收工作于研究执行期限终止后6个月内完成，科技处组织专家验收，并将验收结果在学校范围内公布。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科技处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校长办公会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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